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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东吴增鑫宝 

场内简称 - 

基金主代码 003588 

交易代码 00358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11 月 7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022,857,006.02 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

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积极管理，在深入研究

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变化趋势、市场资

金供求状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类投资品种的收益

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力争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

的投资回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

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

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吴增鑫宝 A 东吴增鑫宝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588 003589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2,864,184.53 份 11,009,992,821.4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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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7 年 10 月 1 日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东吴增鑫宝 A 东吴增鑫宝 B 

1. 本期已实现收益 105,214.36 102,154,055.66 

2．本期利润 105,214.36 102,154,055.66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2,864,184.53 11,009,992,821.4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于本基金采用

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2、本基金无持有人认购/申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3、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东吴增鑫宝 A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9939% 0.0008% 0.3403% 0.0000% 0.6536% 0.0008%

注：1、比较基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本基金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成立，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东吴增鑫宝 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0555% 0.0008% 0.3403% 0.0000% 0.7152% 0.0008%

注：1、比较基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3、本基金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成立，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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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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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比较基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成立，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陈晨 
本 基 金 基

金经理 

2016 年 11

月 7 日 
- 5.5 年 

硕士，2011 年 6 月获厦门大

学硕士学位。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2 月就职于华泰（联

合）证券研究所任固定收益研

究员，自 2013 年 3 月起加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直

从事债券投资研究工作，曾任

固定收益部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自 2015 年 6 月 8 日起

担任东吴鼎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原东吴鼎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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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担

任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经理，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起担任东吴优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王文华 
本 基 金 基

金经理 

2016 年 11

月 7 日 
- 10 年 

南开大学毕业，金融硕士学

位。历任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

公司信贷评级分析员、联合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投银行高级

项目经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债券信用评级高级分

析师。2012 年 3 月至今就职

于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

任固定收益部研究员、基金经

理助理，自 2014 年 10 月 16

日起担任东吴增利债券基金

基金经理、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起担任东吴增鑫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为基金成立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规

定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

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按照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公司公平交易

管理制度，加强了对所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价差的分析,确保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

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和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之前市场投资者普遍预期四季度经济将明显转弱，债券市场存在交易机会。虽然经济数据的

确显示 GDP 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略有下行，但上游原材料涨价使得 PPI 同比在三季度转而上行

至最高 6.9%，市场对经济和通胀超预期有所担忧，加上监管层对加强金融监管和去杠杆的态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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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引发债券交易盘纷纷止损，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 9月末的 3.6%快速上行至 11月下旬的 3.98%，

上行将近 40 个 BP。资金面方面，在年末因素的影响下，3个月的 SHIBOR 从 10 月初的 4.35%一路

上行至年底的 4.91%。 

本基金资产配置：以存款和存单为主，剩余期限适中。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东吴增鑫宝A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9939%，东吴增鑫宝B份额净值收益率为1.0555%，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3403%。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848,528,133.06 25.84

 其中：债券 2,848,528,133.06 25.84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2,207,703.30

27.23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5,041,746,912.23 45.73

4 其他资产 133,286,504.26 1.21

5 合计 11,025,769,252.85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2.1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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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20%的情况。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42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5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2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的情况。 

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 120 天，如有超过应当在 10 个交易日内调整。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1 30 天以内 50.4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 天(含)-60 天 11.1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 天(含)-90 天 33.76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 天(含)-120 天 3.4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 天(含)-397 天（含） -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98.82 -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 120 天。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的情况。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54,657,461.31 1.40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09,945,124.1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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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09,945,124.10 3.72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2,283,925,547.65 20.72

8 其他 - -

9 合计 2,848,528,133.06 25.84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 -

5.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1709511 17浦发银行CD511 5,000,000 494,352,412.10 4.48

2 111708381 17中信银行CD381 2,000,000 198,938,424.13 1.80

3 150201 15 国开 01 1,500,000 149,993,057.88 1.36

4 111716279 17上海银行CD279 1,000,000 99,903,398.19 0.91

5 111781291 17天津银行CD140 1,000,000 99,801,059.04 0.91

6 111721170 17渤海银行CD170 1,000,000 99,800,588.37 0.91

7 111786800 17南京银行CD159 1,000,000 99,778,592.49 0.91

8 111709399 17浦发银行CD399 1,000,000 99,770,185.09 0.91

9 179950 17 贴现国债 50 1,000,000 99,719,617.45 0.90

10 111719012 17恒丰银行CD012 1,000,000 99,719,586.35 0.90

5.7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14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120%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066%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的情况。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份额账面净值始终保持为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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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

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存续期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损益。 

5.9.2 	

17 中信银行 CD381（代码：111708381）的发行主体“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因违规经营被外汇管理局处以罚款并责令改正； 

17 上海银行 CD279（代码：111716279）的发行主体“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因违规经营被上海银监局处以罚款并责令改正； 

17 南京银行 CD159（代码：111786800）的发行主体“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因违规经营被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罚款并责令改正； 

17 恒丰银行 CD012（代码：111719012）的发行主体“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因违规经营被中国银监会处以罚款并责令改正； 

本基金投资 17 中信银行 CD381、17 上海银行 CD279、17 南京银行 CD159、17 恒丰银行 CD012

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制度的规定，且相关发行主体的处罚事项并未对其企业经营和投资价值

产生实质性影响。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

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9.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35,825,946.26

4 应收申购款 97,460,558.00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33,286,504.26

5.9.4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东吴增鑫宝 A 东吴增鑫宝 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8,778,521.01 5,912,310,789.72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43,902,614.18 23,940,769,200.42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39,816,950.66 18,843,087,1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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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2,864,184.53 11,009,992,821.49

注：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份额级别调整和转换入份额，基金总赎回份额含份

额级别调整和转换出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序号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份额（份） 交易金额（元） 适用费率 

1 申购 
2017 年 12 月 15

日

40,000,000.00
40,000,000.00 -

2 赎回 
2017 年 12 月 19

日

-10,000,000.00
-10,000,000.00 -

3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19

日

4,671.49
0.00 -

4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0

日

4,710.12
0.00 -

5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1

日

3,538.70
0.00 -

6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2

日

3,710.19
0.00 -

9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5

日

10,636.47
0.00 -

10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6

日

3,722.67
0.00 -

11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7

日

3,524.87
0.00 -

12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8

日

3,271.53
0.00 -

13 红利再投资 
2017 年 12 月 29

日

4,160.69
0.00 -

合计  30,041,946.73 30,000,000.00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2、《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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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5、报告期内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处、基金托管人处。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 。 

网站：http：//www.scfund.com.cn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021）50509666 / 400-821-0588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9 日 


